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公　 　 告

(第 ２６ 号)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通过的 «广州市

公共休闲场地安全管理规定»ꎬ 业经广东省第十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批准ꎬ 现予公布ꎬ 自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ꎮ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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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批准 «广州市公共休闲场地安全

管理规定» 的决定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广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广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六次会议审查了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报请批准的 «广州市公共休闲场地安全管理规

定»ꎬ 该规定与宪法、 法律、 行政法规和本省的

地方性法规不抵触ꎬ 决定予以批准ꎬ 由广州市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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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公共休闲场地安全管理规定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广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六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保障公共休闲场地公众人身安

全ꎬ 提供文明、 舒适、 安全的休闲环境ꎬ 以 “绣
花” 功夫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ꎬ 根据有关法

律、 法规ꎬ 结合本市实际ꎬ 制定本规定ꎮ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公共休闲场地ꎬ 是指向

公众开放ꎬ 主要供日常散步、 锻炼、 游览、 观

赏、 休憩等休闲活动的以下公共场地:
(一) 公园ꎮ
(二) 广场、 步行街ꎮ
(三) 各区中心城区江河两岸、 湖泊和水库

沿岸等公共休闲区ꎮ
(四) 区人民政府认定的其他公共休闲场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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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休闲场地实行名录管理ꎬ 名录应当包括

公共休闲场地的名称、 类别、 位置、 面积、 四至

范围、 管理单位等信息ꎮ 公园名录由市园林行政

管理部门依法制定ꎬ 公园以外的其他公共休闲场

地名录由区人民政府征求市园林、 文化广电旅

游、 水务等行政管理部门意见后制定ꎬ 名录实行

动态调整并向社会公布ꎮ
第三条　 机动车、 电动自行车、 自行车、 滑

行工具以及其他用具在公共休闲场地按照下列规

定实行分类、 分区、 分时管理ꎬ 执行公安、 消

防、 救护、 抢险等公务的车辆和场地内施工、 养

护、 巡查、 安保等作业管理的车辆除外:
(一) 公园、 广场、 步行街全天禁止机动车、

电动自行车、 自行车以及电动独轮车、 电动滑板

车等具有动力装置的滑行工具进入ꎮ
(二) 各区中心城区江河两岸、 湖泊和水库

沿岸等公共休闲区以及区人民政府认定的其他公

共休闲场地全天禁止机动车进入ꎬ 休闲高峰时段

禁止电动自行车、 自行车以及电动独轮车、 电动

滑板车等具有动力装置的滑行工具进入ꎮ 休闲高

峰时段由公共休闲场地管理单位在广泛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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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确定ꎬ 报区人民政府备案ꎮ
(三) 公共休闲场地管理单位应当遵守本款

第一项、 第二项规定ꎬ 并可以根据便民、 安全的

实际ꎬ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车辆、 滑行

工具以及其他用具安全管理的具体措施ꎬ 报市园

林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区人民政府备案ꎮ
交通运输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等部门ꎬ 根据实际情况ꎬ 可以在公共休闲场地

周围依法设置机动车临时停放区域ꎮ 区人民政府

指定的部门和单位根据实际情况ꎬ 可以在公共休

闲场地周围依法设置非机动车临时停放区域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广州市

公园条例» 等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的ꎬ 从其规

定ꎮ
第四条　 公共休闲场地管理单位履行下列安

全管理职责:
(一) 在公共休闲场地出入口、 内部等显著

位置ꎬ 以立体或者平面方式明示安全管理规定和

车辆绕行路线ꎮ
(二) 根据安全管理需要ꎬ 依法设置车辆禁

行、 限行装置和警示标志牌ꎬ 并进行维护管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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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执行安全管理规定ꎬ 安排工作人员对

公共休闲场地进行日常管理ꎬ 发现违反本规定第

三条第一款规定的行为的ꎬ 依法予以处理或者及

时劝阻ꎬ 必要时可以报告政府相关部门ꎮ
(四) 对公共休闲场地内的路面和有关设施、

设备进行巡查ꎬ 并向社会公布反映场地安全隐患

的联系方式ꎮ 巡查发现或者收到公众反映的安全

隐患的ꎬ 应当及时处理ꎮ
第五条 　 园林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公园内车

辆、 滑行工具以及其他用具的监督管理工作ꎮ
区人民政府应当指定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其他

公共休闲场地内车辆、 滑行工具以及其他用具的

监督管理工作ꎮ
第六条　 违反本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的ꎬ

由园林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区人民政府指定的行政

管理部门进行教育并责令改正ꎻ 拒不改正的ꎬ 处

警告或者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ꎮ 法律、 法

规另有规定的ꎬ 从其规定ꎮ
违反本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ꎬ 一年内受到

三次以上行政处罚的ꎬ 由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管

理部门依照 «广东省社会信用条例» 的规定ꎬ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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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违法信息纳入本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ꎮ
园林行政管理部门和区人民政府指定的行政

管理部门可以委托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 规定条件的公共休闲场地管理单位ꎬ 实施

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行政处罚ꎮ
第七条　 违反本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ꎬ 行

为人具有公职人员身份的ꎬ 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

管理部门应当将其违法行为通知其所在单位ꎮ
第八条　 本规定自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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